嘉兴君权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人
招募说明书
嘉兴君权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权公司”）因在作 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中，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经申请人杨新学申请，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秀洲法院”） 于2025年9月1日裁定受理杨新学对君权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2025年9月17日指定浙江新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管理人，依法履行管理人职责。鉴于债务人君权公司提出重整申请，为维护全体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促进重整成功，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现管理人面向社会公开招募君权公司重整投资人。就本次投资人招募事宜，公告说明如下：
一、君权公司概况	
嘉兴君权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9月27日，法定代表人倪君权，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财务账面实收资本5000万元，其中倪君权3000万元，黄瑞敏2000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401695252692Q，住所为嘉兴市塘汇路586号，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经营范围：自动化电子专用设备、电器成套设备、控制装置、环保设备、照明用配件及设备、家用电器、通讯器材（除卫星地面接收装置）、仪器仪表（不含计量器具）、电子元件、电器配件、汽车配件、摩托车配件制造、销售；软件开发；从事进出口业务；普通货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君权公司主要资产为：
（1）货币 经管理人查明，君权公司持有本外币银行账户14户，目前银行账户余额共计564,514.02元，均被多家法院查封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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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实物资产，包括工艺品、机器设备、办公家具、车辆、材料等约400万元；
（4）知识产权
各类专利11项；软件著作权5项。
（二）君权公司的债务情况
截至2025年11月4日，经管理人审核通过的君权公司所欠债务总额为人民币69,560,918.57元，其中普通债务93户计25,200,874.61元，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务共1户计39,405,241.65元，第三方代偿职工债务1户计843,455.76元，税收债务1 户计4,111,296.55元，职工债务101人计6,815,572.90元。待确认债务3户4,454,414.32元，其中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务4,150,092.32元。上述债务状况以人民法院的债权确认裁定为准。
管理人欢迎意向投资者实地考察或进行尽职调查。	
二、投资人资格要求	
1、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商业信誉的企业； 
2、拥有足够的资金实力进行重整投资，并能出具相应的资信证明或其他履约能力证明；
3、拥有与君权公司主营业务相适应的经营和管理能力。
三、投资人报名时需提交的材料	
1、重整投资额报价表（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企业公章）；
2、重整投资方案（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企业公章）；
3、股东会作出的参与本次重整投资招募的决议（需提供原件）；
4、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需加盖企业公章），报名时须提供副本原件核查；	
5、载明受托人姓名、联系方式、职务、授权范围等内容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6、管理人要求提交的其他相关材料。
注：重整投资额报价表单独密封提交，其他资料装订成册提交。
四、报名注意事项	
1、报名时间：公告之日起至2025年12月12日17:00时止。	
2、报名地点：浙江省嘉兴市中山路世纪广场5W座。
五、招募流程、重整投资额及支付方式	
1、拟重整方式：重整投资人以1元对价取得君权公司全部股权，并投入一定金额的资金用于清偿君权公司的债务。
2、重整投资额：潜在投资人可自主报价（本项目带低价）。
3、重整资金支付期限及方式：自《重整计划（草案）》经债权人会议通过并在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后三十天内，以银行转账方式付清除履约保证金外的投资款。
4、意向重整投资人应自公告之日起至2025年12月12日前向管理人书面登记报名同时缴纳履约保证金壹佰万元整（100万元）。如重整投资人未与管理人签订《重整投资协议》或未履行所签订的《重整投资协议》确定的义务，该保证金不予退还，作为破产财产处理。(管理人银行开户信息:嘉兴君权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管理人, 杭州银行嘉兴分行, 3304041060000301711)；
5、管理人将于报名结束后7日内召集全体报名参加的意向重整投资人开启报价表,从报名人中选定重整投资人，并由债权人会议主席和秀洲区人民法院进行现场监督，开启报价表过程邀请公证部门进行现场公证。若只有一位符合条件的意向重整投资人报名，则该意向重整投资人为正式重整投资人；若有多位符合条件的意向重整投资人报名，重整投资人的选定从报名参加重整的意向重整投资人中重整投资额出价最高者成为正式重整投资人。其他未中选的意向投资人由管理人无息退还履约保证金；
6、管理人在正式重整投资人产生后三日内与重整投资人签订《重整投资协议》；
7、根据重整投资人提交的重整投资方案,管理人与重整投资人在一个月内制定《重整计划（草案）》并提交法院，同时提请人民法院决定召开债权人会议；
8、召开债权人会议，表决《重整计划（草案）》；
9、报人民法院批准重整计划。人民法院批准重整计划后，重整投资人缴纳的履约保证金全额无息转为重整投资额；人民法院未批准重整计划时，管理人在10个工作日内全额退还重整投资人的履约保证金本金（不计息）。
六、特别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债权人未按规定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由重整投资人按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
2、担保债权的追偿权属于重整投资人。
3、未尽事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等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处理。
七、招募须知
1、本次招募遴选不适用《招标投标法》，本招募说明是由君权公司管理人编制，解释权属于管理人。
2、编制目的是让意向重整投资人对君权公司破产情况有所补充了解，并参与后续的重整程序。
3、本招募说明并不当然替代意向重整投资人的尽职调查。意向重整投资人在考虑参与破产企业后续重整时，除参考本说明外，自行决定是否聘请专业投资顾问、财务顾问或法律顾问进行尽职调查、出具专业意见等。
4、本招募说明并非要约文件，不具有投资协议的约束性效力，只作为参考资料使用，并且部分内容会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做相应调整。
5、意向重整投资人参与君权公司重整招募的，视为认可并接受本说明内容。
八、管理人联系方式	
浙江新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东红、叶大海	
联系电话：13806730775、15857371579	
邮	箱：ydhe@163.com
联系地址：浙江省嘉兴市中山路世纪广场5W座
欢迎有实力的单位前来接洽、参与重整投资，实现君权公司重生。 	
附：重整投资额报价表

嘉兴君权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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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嘉兴君权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意向重整投资人
重整投资额报价表

	意向重整投资人名称
	.

	重整投资额报价
（大写人民币万元）
	

	重整投资额报价
（小写人民币万元）
	


注：重整投资额大小写不一致时以大写金额为准

意向重整投资人（盖章）：

意向重整投资人的法定代表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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